
貫徹落實防火執法  保障社區消防安全  

第 15/2021號法律《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以下簡稱《防

火法》)、第 39/2022號行政法規核准《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及

相關補充規範自 2022年 8月 17日起生效實施至今已有一年。 

《防火法》賦權消防局對防火安全系統以及疏散通道上屬非固定物的

阻塞方面進行監察及處罰，經過一年多的大規模排查、宣教推廣，以及實

務執法等工作，公眾的整體防火意識明顯有所提高，充分認識維持樓宇及

場地防火安全的責任和義務，清晰及時消除或堵塞有關防火安全隱患或漏

洞的重要性，藉以保障自身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一、消防安全排查及執法工作 

眾所周知，疏散通道是事故發生時公眾的逃生路線以及消防員進行救

援的主要通道，因此自 2022年 8月 13日起，消防局額外組織了 295名人

員持續對本澳樓宇的公共空間進行消防安全大排查，與此同時還根據年度

巡查計劃、部門實體的通報，以及市民的投訴等情況，派員作針對性的消

防安全巡查，當發現觸及消防安全問題，即時要求相關負責人盡快改善有

關違規情況或按新法律展開相關處罰程序，又或者轉介相關權限部門進行

跟進。 

《防火法》自正式生效直至今年 8月為止，消防局共進行 42,000多次

消防安全大排查及巡查等工作，涉及樓宇達 1,863幢，住戶共有 38,071戶，

當中發現部分市民存有違規行為，有關情況如下： 

1. 至今完成行政處罰程序共有 17宗(13宗已主動繳交罰款)，主要涉

及在疏散通道上擺放手推車、椅子、鞋架等雜物； 

2. 行政處罰程序仍在待決中共有 11宗； 

3. 經勸喻後已作出改善的個案共有 831宗； 



4. 已轉介相關權限部門跟進的個案共有 348宗，主要涉及： 

（1）屬土地工務局權限，如樓宇內疏散通道或天台僭建或加建固

定物、樓宇周邊通道安裝鐵欄、疏散通道加設間隔或存放雜

物等情況； 

（2）屬市政署權限，如商戶佔用廊柱底或通道等公共部分放置雜

物、貨物或枱櫈等情況； 

（3）屬治安警察局權限，如電單車違泊於行人路或廊柱底等情

況； 

（4）屬衛生局權限，如大廈天井內放置雜物及污水積聚而影響環

境衛生等情況。 

二、公司及實體的註冊及續期 

根據《防火法》規定，部分特定樓宇及場地的防火安全系統須由合資

格商業企業主(消防公司)負責定期檢查、保養及維修，以確保有關系統良

好運作，從事該等服務的消防公司須向消防局進行註冊。此外，《防火法》

亦訂明須由第三方合資格實體負責對引用國際上或國家所採用的建議及

標準規則作為依據，又或採用性能化設計方法的“防火安全專業計劃”作

出評估報告，而該等實體同樣須在消防局註冊。為此，消防局在其網站開

設專頁，為上述公司或實體註冊或續期時提供申請表，並載有已註冊的公

司或實體名單和其他相關資訊。 

《防火法》生效實施至今，已註冊從事防火安全系統的檢查、保養及

維修服務的消防公司共有 97間，該等公司聘用的技術員(工程師)的註冊人

數亦有 86 名，而對防火安全專業計劃作出評估報告的第三方合資格實體

的註冊數量則有 4間。 

三、防火安全負責人培訓課程 



《防火法》明確訂定部分特定樓宇及場地的所有人或實體(分層建築物

管理機關或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應聘用及維持一名經消防局適當培訓

的防火安全負責人持續提供服務，以替代維持安全條件責任人履行義務。

《防火法》設有過渡規定，要求尚未履行相關義務的現存樓宇須自該法律

生效後滿一年起履行該等義務。為此，消防局自 2021年 10月起，持續為

各界開辦“防火安全負責人培訓課程”，該課程涵蓋認識防火安全負責人

的職責及義務、如何配合當局的巡查工作、認識消防設施及系統、滅火筒

及消防喉轆的簡介與操作，以及遇到事故時的處理等針對性內容，確保他

們具備適當的防火安全知識，強化遇到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能力。 

直至 2023年 8月 31日為止，“防火安全負責人培訓課程”已開辦 166

班，共有 9,007 人修讀，已基本滿足有關需求。消防局將持續關注防火安

全負責人的工作情況，並視實際需要綜合考量是否開辦進階培訓課程。 

四、多元宣傳教育及推廣工作 

《防火法》於 2021 年 8 月公佈後，消防局隨即透過各種途徑進行新

法律的宣教推廣工作，為機構、業界、坊會團體、社諮委及相關持份者等

對象舉辦講解會共 12 場，參加人數有 760 人；製作各類防火安全宣傳資

訊，透過街道燈箱、電台電視廣告、報章傳媒等傳統媒體，以及微信、

Facebook、Youtube及 Instagram等新媒體平台進行傳播；製作了 4種的圖

文包及海報，定期派員前往社區派發共 4,531份；在消防局網站開設專頁，

讓公眾清晰瀏覽到相關法律法規全文、圖文包及海報、防火安全負責人培

訓課程、最新消息、樓宇及場地火警應急計劃(範本)、消防公司或第三方

合資格實體的註冊及續期，以及有效註冊的公司或實體名單等資訊。 

除此之外，消防局亦透過社團及社區消防安全主任等民間力量，協助

轉發及推廣《防火法》的各項宣教重點，進一步加深社會各界認識新法律。 



未來，消防局將貫徹執行《防火法》賦予的職責，加強監督相關責任

人履行維持樓宇及場地消防安全的責任，並持續進行消防安全巡查，對各

類違法行為如實執法，不斷總結經驗和適時調整執法部署，以及恆常進行

宣教推廣工作，期望與業界和居民共同努力，各自肩負起應有的責任和義

務，攜手提升澳門社區的消防安全。 


